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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４３７８

、

６３７８

、

８３７８

、

０３７８

、

２３７８

末“

５

”位数

５５９５１

、

７５９５１

、

９５９５１

、

１５９５１

、

３５９５１

、

３６８４２

末“

６

”位数

０１３２３９

末“

７

”位数

９３３８４８５

、

１３３８４８５

、

３３３８４８５

、

５３３８４８５

、

７３３８４８５

、

８１８５３２９

末“

８

”位数

６５７５３１０１

、

１５７５３１０１

、

００１９７９９５

末“

９

”位数

１１９６５２０３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中科环保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５３

，

９９５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中

科环保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环保”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７２０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

３．８２

元

／

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一般战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２６

，

００７

，

８５２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８％

，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４７

，

４３６

，

１２４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８２

，

４５７

，

０３２

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２．７８％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８

，

７５５

，

０００

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７．２２％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３４１

，

２１２

，

０３２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８４８．５２９２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６８

，

２４２

，

５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４

，

２１４

，

５３２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２．７８％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６

，

９９７

，

５００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７．２２％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５６１６３６７９０％

，申购倍数为

１

，

７８０．５１０１４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和一般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一般战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２６

，

００７

，

８５２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８％

，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４７

，

４３６

，

１２４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一般战略

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股份认购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科润宇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富诚海富通中科环保员工参与创业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６７８

，

０１０ ７１

，

３４９

，

９９８．２０ １２

个月

２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６

，

５４４

，

５０２ ２４

，

９９９

，

９９７．６４ １２

个月

３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开发交流中

心有限公司

７８５

，

３４０ ２

，

９９９

，

９９８．８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２６

，

００７

，

８５２ ９９

，

３４９

，

９９４．６４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４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

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

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２１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５２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６

，

２０４

，

２６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２８

，

２５１

，

２８０ ６１．１４％ １４９

，

９５２

，

８３２ ７０．００１２％ ０．０５３０７８２４％

Ｂ

类投资者

９９

，

５５０ ０．２２％ ５２８

，

３８２ ０．２４６７％ ０．０５３０７７０５％

Ｃ

类投资者

１７

，

８５３

，

４３０ ３８．６４％ ６３

，

７３３

，

３１８ ２９．７５２１％ ０．０３５６９８０８％

合计

４６

，

２０４

，

２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４

，

２１４

，

５３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３６２５１％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８

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的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

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发行人：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科瑞”、“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１１５

号）。 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７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１０．８３７８

万股，占发

行总量的

８．４３％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６４．１６２２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１

，

６５１．６６２２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１５％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６３７．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８５％

。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２

，

２８９．１６２２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５．５３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思科

瑞”股票

６３７．５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３

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

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４

，

５４６

，

５２７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２５

，

２１０

，

２４７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２８７３４％

。 配号

总数为

５０

，

４２０

，

４９４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５０

，

４２０

，

４９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９５４．５５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上、网下发行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２８．９５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２２．７１２２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２．１５％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６６．４５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７．８５％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

０．０３４３６８９６％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静安区凤阳路

６６０

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

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医疗”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０１５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五洲医疗”，股票代码

为“

３０１２３４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

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

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２３

元

／

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９６０

，

４０２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４４

，

８７１

，

３４４．４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９

，

５９８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０３８

，

６５５．５４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９

，

５９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０３８

，

６５５．５４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

数量的比例为

０．２３％

。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

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若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６

、

５２５２３０７７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 证 网 （www.cs.com.cn）、 中 国 证 券 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所

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德明利

（二）股票代码：00130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0,000,000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 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 行 人：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136号深圳新一代产业园

1栋A座2501、2401

�������联 系 人：田华联系电话：0755-23579117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保荐代表人：孔令一、孙守恒

电 话：0769-22119285

发行人：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2022-020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2年5月11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2022年5月11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

本330,951,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含税），合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9,928,548.00元（分配总额固定），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30,951,6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0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7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17-20号

咨询联系人：李铁军、李静

咨询电话：0435-6236050

传真电话：0435-6236009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776

证券简称：

ST

柏龙 公告编号：

2022-038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被司法冻结及轮

候冻结的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公

司总股本的38.12%，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近日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获悉控股股东陈伟雄先生、陈娜娜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

冻结，相关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

司法冻结股数

占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

司法冻结执行人 开始日期

陈伟雄 是 89,747,514 71.37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法院

2021-03-22

陈伟雄 是 36,004,473 28.63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法院

2022-03-18

陈娜娜 否 79,349,026 100.00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法院

2021-03-22

公司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获悉控股股东陈伟雄先生所持有公司

股份于2022年3月18日新增司法冻结36,004,473股。

2、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

司法轮候冻结股数

占股东所持股份的比

例(%)

司法轮候冻结执

行人

开始日期

陈伟雄 是 125,751,987 100.00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21-05-17

陈伟雄 是 10,000,000 7.95

广东省揭阳市榕

城区人民法院

2021-06-15

陈伟雄 是 36,004,473 28.63

云南省昆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22-06-15

陈娜娜 否 79,349,026 100.00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21-05-17

陈娜娜 否 10,000,000 12.60

广东省揭阳市榕

城区人民法院

2021-06-15

公司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获悉控股股东陈伟雄先生所持有公司

股份于2022年6月15日新增司法轮候冻结股数36,004,473股。

3、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陈伟雄先生、陈娜娜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8,354,316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8.12%， 累计被质押的股份为218,354,316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38.12%；累计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股份为218,354,316股，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38.12%。

4、控股大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陈伟雄先生、陈娜娜女士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不会受到重大影响。由于陈伟雄先生、陈娜娜女士后续可能存在因缺乏还款资金、未

能与债权人协商一致、未能按司法裁定履行相应还款义务等因素，不排除其所持公司股份

被继续轮候冻结以及被司法强制处置的可能性。 若陈伟雄先生、陈娜娜女士冻结股份被司

法处置，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督促并协助控股

股东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776

证券简称：

ST

柏龙 公告编号：

2022-037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进展暨风险提示性

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1年年

度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8.3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2年5月5日开市起停牌。详见《关于股票停牌暨无法在法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股票可能

被实施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一、相关进展情况说明

1、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完成董事补选工作，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公

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

订）》第5.2.4条的规定“公司定期报告内容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未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定期报告不得披露。 ” 。

2022年6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自行召集股东大会暨召开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股东陈伟雄、陈娜娜、倪秋萍、丁晓丹、卢金华将于2022年6月

30日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及监事。

2、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8号）涉及的公司前期

会计报告调整事项已调整完成，公司正在编制2021年年度报告。

二、重大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4.1条“上市公司出现下

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一）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

或者半年度报告，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披露；” 及第9.4.5条“上市公司出现本规

则第9.4.1条第（一）项情形的，公司应当在其股票停牌两个月届满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

露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告。 公司股票于公告后继续停牌一个交易日，自复

牌之日起，本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在股票停牌后两个月内披露过半

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的，公司股票于公告后复牌。 ” 的规

定，如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则公司股票将在停牌2�个月届满

的下一个交易日披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并自下一个交易日复牌，并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 如公司在股票停牌后两个月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

告、半年度报告的，公司股票将于公告后复牌。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4.17条规定“上市公司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因第9.4.1条第（一）项情形其股

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

的相关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 ，如公司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2� 个月内，仍未能披

露2021�年年度报告的，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公司将全力推进定期报告编制工作， 尽早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和2022年第一季度报

告。 由于未能及时披露定期报告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22-04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吉林证监局责令改正监管措施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6月29日，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吉林监管局《关于对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吉证监决

[2022]5号），具体内容如下：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行为：一是在部分证券交易单元租用协议未明确约定提供研

究成果义务的情况下，将部分证券交易席位租赁收入确认为投资咨询业务收入；二是未在

2021年年报中披露投资咨询业务收入变动异常的原因。

上述行为不符合《关于证券公司会计核算有关问题的通知》（会计部函 [2010]1号）

《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和《证券公

司内部控制指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条的规定，决

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你公司应对上述问题予以整改，并于收到本决

定之日起1个月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本次监管措施涉及的事项不会对公司2021年年报中披露的营业总收入、净利润、总资

产、净资产及净资产收益率等主要财务指标产生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积极落实

整改工作，及时报送书面整改报告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

务状况和偿债能力未受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35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顺威股份” ）于2022年6月

1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亿元在广州市黄埔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

顺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顺威” ），主要从事汽车精密注塑、精密模具、汽

车喷涂与电镀等汽车业务，同时经营改性塑料、高端风叶、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

材料销售的业务以及以自有资金投资，以充分开发和利用广州市、广州开发区强大的汽车

产业资源， 紧抓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 大力发展汽车业务板块。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2年6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

时） 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4）。

二、 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22年6月29日，广州顺威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由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主要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广州顺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2MABQ5PN02M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48号3106房

法定代表人：杜岩杰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年6月29日

营业期限：2022年6月2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汽车制造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 备查文件

1、 广州顺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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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房屋征收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征收与补偿情况概述

因舟山市普陀区城西（观碶头）区域旧厂区改造及转型提升需要，海欣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舟山腾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

山腾新” ）位于普陀区的土地使用权、房屋、附着物等资产被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

收管理办公室征收。 舟山腾新与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署了《房屋

征收与补偿协议》，征收补偿款总额为42,684,942.15元。

本次征收补偿事项已经公司于2022年3月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的公告》。

二、收到征收补偿款进展情况

2022年 3月 24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腾新收到第一笔征收补偿款人民币

8,536,988.43元。

2022年 6月 6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腾新收到第二笔征收补偿款人民币

8,536,988.43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征收事项对公司2022年度及未来的业绩影响视征收补偿款到账时间情况予以确

认，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实际征收进展进行账务处理，并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确认的数据为准。

公司将根据征收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